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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9B_BD_E5_c36_482981.htm 现在，我国各级各类

考试繁多，有人形象比喻为：“一出家门，就要掉进考试的

汪洋大海。”百舸争流，依法治考势在必行。据权威人士介

绍，中国的国家考试法正在酝酿之中。 教育是关系中华民族

盛衰存亡的大事，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国家教育考试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提高公民素

质，保证社会公平和稳定。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家教育考试的参考人数逐年增加，国家教育考试的社会

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各种考试也面临很多新情况和新

问题，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加以规范。 我国从1952年起实行

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到1999年高

校扩大招生后，考生人数和录取人数大幅上升。同样作为国

家考试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自1980年建立以来，累计参

考4112万人，目前在籍考生1900万人。高自考，已成为广受

社会欢迎的高等教育形式。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

，每年参加成人高等教育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等级

考试等各种教育统一考试的人数近3000万人，使中国成为名

副其实的考试大国。国家教育考试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千

家万户所关心的大事。目前，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每年在教育系统内有各种不同的考试，既有各级各类学校自

行组织的考试(如大学、中学、小学日常教学中组织的各种考

试，各级各类学校对教师职工进行的各种培训结束后的考试)

，也有以政府名义组织的全国性统一考试，还有由政府授权



或者委托某些社会组织进行的考试等。 这些考试的影响力各

有大小，参加考试的人员也不相同。其中，毕业、升学、就

业之类的考试成绩将直接关系到考生个人的前途、经济待遇

、社会地位等等。因此，将考试的社会功能导入健康的轨道

，是国家考试立法的重要目的。在每年的两会上，都有全国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要求国家尽快颁布考

试法，“规范、统一各项考试的规定”，“对考试作弊现象

予以法律上的遏止”。 近年来，涉及教育考试的诉讼越来越

多，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调整教育考试法律关系、规范全国

教育统一考试行为的法律。正因为如此，制定国家教育考试

法，已是众望所归。由国家教育考试机构组织实施和管理的

国家教育考试包括普通高等学校与成人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项国家教育

统一考试，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 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

程中，教育考试立法缺乏应有的力度。国务院1988年颁布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教育考

试立法中层次最高的一部行政法规，其他则是部门规章。但

是近几年来，教育考试环境和考风考纪方面存在着一些突出

问题，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屡禁不止，甚至由个体违纪作弊

向有预谋、利用现代讯工具传递信息的群体违纪作弊发展，

有的地区比较严重，甚至引起了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关注

。依法治考就是要克服执法的随意性。依法治考的内容包括

：考试职权法定，依照考试法办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法

律监督；要保障应考人的权利，并有法律救济途径。 除教育

考试外，我国目前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国家考试还有国家公

务员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各类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如果将



国家考试分为教育考试和非教育考试两大类，则非教育考试

类无论考试规模和考试的社会性均不亚于教育考试。各类非

教育的国家考试的实施虽有法规、规章的依据，却无法律的

约束力，一般都是在部门、行业的行政规章或文件指导下进

行。在考试行为的规范上、执行考试纪律上、对考试违规者

的处罚上等等，与国家教育考试有差距，甚至矛盾。有关专

家强调，国家考试法应当是为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建

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国家考试法之下应当有国家教育考试法

、国家公务员考试法、国家司法考试法、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法等等一般法，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

考试的法律体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